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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公司名称）就陵水湾海洋牧场渔旅经营合作中的受让方资格及相关条件，现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运营开展前，自行购置至少3艘船长12米以上的休闲渔业船舶，均配备符合国家及海南省管理规定的适航证书、船舶登记证书、检验证书等全套资质文件。
二、运营开展前，在新村镇设立服务网点，配置专业运维团队，负责安全管理、经营管理等工作的执行。
三、同意网箱内投放鱼苗养殖形式的渔业资源，按实际使用“称斤”核算，收取部分销售金额的30%。
四、根据半潜式桁架网箱渔排的“游客人数”及合作海域范围内的“体验人数”，按每人每次20元标准支付费用。
五、承担海上公共洗手间使用费、物业费、水电等能耗费、生活垃圾及洗手间清理清运费等相关所有费用。
本承诺严格履行，如有违反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违约责任。




    承诺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
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

